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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舞蹈班送照相机”“买名酒
送高品质汽车”“买车还送车”……
近期，各类商家开启“6·18”大促销，
各种宣传推广令人眼花缭乱。“新华
视点”记者发现，在不少商家发布的
广告中，“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之类的说法频繁出现。

事实上，长期以来，因“最终解
释权”相关条款引发的消费纠纷不
断。为何这一“霸王条款”在商业活
动中屡禁不止？

司空见惯的不公平条款
上海的罗女士说，此前她在一

家自助餐厅吃饭，在网上购买了该
店107.9元的团购券。结账时，商家
却表示，当天无法使用团购券，全天
价格统一为每位128元，并强调最终
解释权归店家所有。罗女士无奈支
付了差价。

广州的艾小姐在一家健身房办
理了健身卡，并签订入会协议，预存
了15000元。会员协议中约定，入会
后会员费、预付款等费用不予退还，
最终解释权归该店所有。此后，艾
小姐因搬家与健身房协商退款，但
健身房却以协议中规定“最终解释
权”等为由拒绝了退款要求。

此类案例非常多。不少消费者
反映，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很多商家
动辄声称自己有“最终解释权”。

天眼查统计的公开信息显示，
近5年来，全国各地因商家在经营行
为中使用“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的相关说明而被行政处罚的案例近
300起。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10
年涉及“最终解释权”的民事合同类
纠纷一审判决案件超过3700起。相
关消费纠纷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
汽车用品销售、美容美发、食品餐
饮、酒店、电商等。

“商家规定自身享有‘最终解释
权’的目的是排除消费者权利，为自
己的过错或违法行为‘兜底’。部分
商家通过故意夸大宣传或模糊表述
引客，再以‘最终解释权’为由宰
客。”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律师王洁莹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表示，从法律上来说，尽管商家可
以对其所拟格式条款进行解释，但
商家并无所谓的“最终解释权”，“最
终解释权”条款是无效条款。倘若
矛盾双方走司法途径解决消费纠

纷，对格式条款的最终裁定权应归
受理案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享有。

法律明文禁止，
何以屡禁不止？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协会多次
表示，“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最终
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出卖人享有
最终解释权”为不公平格式条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
示，我国现行的多项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司法解释已对商家在格式条
款中附加“最终解释权”的行为有所
限制。比如，《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处罚办法》中明确，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
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的，不得作
出含有“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
最终解释权”等内容的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
款有电子商务经营者享有单方解释
权或者最终解释权内容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为何明文禁止，但涉及“最终解
释权”的消费纠纷仍然多发？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部分不法
商家试图运用“最终解释权”条款恶
意牟利外，不少商家法律意识不强，
认为格式条款中添加“最终解释权”
是行业惯例、理所应当。

江西一家曾遭遇行政处罚的企
业负责人对记者说：“我们起初并不
知道加入‘最终解释权’是‘霸王条
款’，毕竟简略的宣传信息很难把活
动规则穷尽，感觉这么写也没什么
问题，直到被市场监管局处罚500元
才知道违法了。”

此外，部分消费者虽然吃了亏，
但最终选择息事宁人。一名遭受侵
权的消费者说：“‘最终解释权’的表
述在生活中很常见。商家自己开展
活动自己制定条款，好像也合情合
理，只要扯皮不到自己身上就行。
就算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事情不
大，一般人也不会去跟企业仲裁、打
官司，那样成本太高了。”

多位法律界专家表示，当前线
上线下的商业活动频繁。商业信息
发布渠道分散，执法力量难以广泛
覆盖。执法部门获取的违法线索，
更多来源于对市场主体的执法巡查

和消费者投诉，打击治理的深度和
广度有限。

遇到“霸王条款”
要敢于“说不”

上海、浙江、河北等多地市场监
管部门都曾公开表示，“最终解释权
归本店所有”之类的表述，对消费者
不公平、不合理，属于“霸王条款”。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修
订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如果商家违规制定‘最终解释
权’条款，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可
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单处或
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
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胜
来说。

业内专家表示，根治商家滥用
“最终解释权”行为，一方面需要加
强对商家和消费者的法治教育，另
一方面要让商家不敢用、不能用“霸
王条款”，让消费者在遭遇权益侵害
时有“说不”的底气和能力。

刘俊海建议，电商平台、社交媒
体、短视频平台等商家聚合平台应
当落实平台责任，系统清理平台上
各类涉及“最终解释权”的不平等格
式条款。

“平台可针对即将发布的广告、
推文、格式合同内涉及‘最终解释权’
类的‘霸王条款’关键词内容进行
智能风险提示和屏蔽，让可能发生
的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刹车’。”刘
俊海说。

薛军认为，针对“霸王条款”多
发的行业，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组织可进一步开展普法宣
传，加强对商家和平台涉“最终解释
权”违法行为日常巡查，对存在主观
恶意利用“最终解释权”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查处，并公布
典型案例。

王洁莹表示，应畅通消费者投
诉、举报、反馈渠道，强化维权事中、
事后监管，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维权
成本。“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仔细
阅读合同条款，增强留痕意识。如
遇到‘霸王条款’，可先与商家协商
要求删除该条款；如协商不成，可以
拨打12315投诉。”

（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巴掌大的西瓜皮从25楼飞下如击中
头部可致人死亡，一块小小的麻将牌从
20楼飞下可致人手指骨折，一根铁钉从
18楼抛下能插入颅骨……生活中这些看
似不起眼的物品从高处坠落后却有着极
大的杀伤力。

一段时间以来，高空抛物问题轻则
影响小区环境，重则威胁群众人身安
全，是城市治理中的难点和重点。2021
年 3月 1日起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
将高空抛物入刑，各地充分用足用好

“法律武器”，坚持“人防”与“技防”并重
推动防治工作，打出一套社会综合治理

“组合拳”，为根除高空抛物顽疾开出一
副副“对症药”，切实守护人民群众“头
顶上的安全”。

严查严处犯罪行为
将茶水从阳台倒下、洗澡时随手将

瓦片从三楼扔出……这些操作，李某不
止进行过一次，严重危害小区居民的人
身和财产安全。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于 2022年 10
月31日向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检察
院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今年
1月 17日，该案被移送至博山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后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李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某自愿认罪认罚。

为守护好群众“头顶上的安全”，近
年来，北京、广东、安徽等地政法机关纷
纷组织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充分用足用
好“法律武器”，严防严查严办高空抛物
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一些案件即便没有造成伤害也要
坚持一查到底，对嫌疑人或相对人进行
查处和教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
学院院长宫志刚表示，“头顶上的安全”
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群众安
全感和幸福感。政法机关应严格依照
涉高空抛物的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力
度，实施专项整治，对高空抛物行为形
成有力震慑。

科技赋能调查取证
为解决高空抛物取证难题，各地公

安机关纷纷依托各种科技手段，完善处
置流程规范，加强对高空抛物行为的监
测取证。

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研发推
出高空抛物智能预警监测系统“瞭望
者”，对高空抛物行为实现24小时主动抓
拍、实时报警。

在该系统巡视监管区域内，一旦发

生高空抛物，系统不仅会自动生成一张
标记抛物时间、位置等信息的全景轨迹
图，还会将其归档为一条抛物记录，一方
面存储于云平台，另一方面将该条信息
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和相关物业公司负责
人的移动终端。

“根据抛物记录，社区民警和物业公
司人员将会立即上门核查、劝诫。”九龙
坡区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有了大
量数据支撑，“瞭望者”系统会自动整理
并分析点位频次、高发时段、抛物类型
等，对公安机关查证、回溯、预警和化解
矛盾提供强大技术支撑。目前，“瞭望
者”系统已经在重庆、广东深圳、江西南
昌、云南禄丰等多地推广使用。

治理高空抛物，“技防”“人防”缺一
不可。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联
合科信部门探索研发智慧平安社区管理
系统，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建成平安智慧小区3363个；已建成小
区高空抛物等可防性案件发案数下降
82%，其中81%的小区实现零发案。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制定下发《高
空抛物坠物类警情处置执法指引》和
《社区民警指导防范高空抛物坠物行为
工作指引》，完善处置流程规范，增强基
层民警对此类行为的严防严查严办意
识和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宫志刚
认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末端
细胞”，居民小区直接体现了社会治理的
成效和人民群众对平安的感知程度。大
江南北遍地开花的“智安小区”建设，正
让“安居”驶上“智治”之路。下一步，政
法机关还要以数据为基础，以需求为导
向，以智能化为目标，继续深化科技赋
能，为小区治理装上“平安锁”、植入“智
能芯”。

综合治理齐抓共管
2022年 6月，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

人民检察院受理的一起涉嫌高空抛物罪
案件，引起了该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
的注意。该案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
后，该院受理的首起高空抛物入刑案。

据介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担心妻
子回来看到家中有空酒瓶后指责，就依
次将两个空酒瓶从家中的 5层窗户扔
出，第二次扔出时将正在楼下浇花的邻
居擦碰，造成皮外伤。案发后，杨某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
取得谅解。

高淳区检察院在办理这起高空抛
物案件过程中，严格把握刑事司法政
策，因杨某犯罪情节轻微，且具有坦白、

认罪认罚等情节，最终对其依法作出不
起诉决定。

“为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
社会效果，我院对办案中发现的线索进
行挖掘，发现了一些潜藏在深处的社会
治理类问题，并启动‘整治高空抛物，守
护公共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专项工作。”
高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强说，该院于
去年10月集中向物业服务企业公开宣告
送达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与该区相关职
能单位及物业公司完善工作协作机制，
常态化开展宣传、劝导、整治和查处工
作，对高空抛物（坠物）易发地区，加强

“回头看”督查，把案件办理融入社会治
理的大格局。

自2022年7月1日至今年5月底，高
淳区检察院开展专项工作近一年来，市
民拨打“12345”投诉高空抛物情况同比
下降40%，未发生新的相关刑事案件。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
举措并不鲜见。近年来，各地纷纷创新

“以点带线、以线扩面”的多部门联合机
制，齐抓共管“高空抛物”违法行为。

安徽省合肥市文明办、市城管局、市
公安局、市房产局、市司法局五部门联合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空抛物专项整治行
动，五部门以社区（小区）为宣传主阵地，
通过展板、海报、小喇叭、电子屏、电梯显
示屏等宣传高空抛物（坠物）危害；依托
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公共广场等开展杜
绝高空抛物（坠物）宣传活动，向居民发
放倡议书、举行集体承诺。

深圳公安机关建立社区防范约谈倒
查机制，充分发挥社区民警兼社区党委
副书记职能作用，把发挥公安职能优势
与发挥社区党委统筹作用有机结合，组
织辖区内社区工作站、小区物业管理处
等各类力量，联合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压实物业管理主体责任，推动安全隐
患整治到位。

宫志刚指出，治理高空抛物需要凝
聚社会合力，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各地
要坚持创新协同联动、多元主体参与的
综合治理，完善安全配套措施等多向发
力，努力根除高空抛物顽疾。

“特别是夏天到来之际，住户经常
打开窗户通风，随手扔抛东西的现象易
发频发。”宫志刚认为，政法机关在联合
相关部门建立安全防范排查的长效管
理机制的同时，还需开展多种形式的以
案说法、释法说理活动，不断加大普法
力度，营造人人自律、互相监督的良好
氛围，构筑起守护居民“头顶安全”的坚
固屏障。

据《法治日报》

政法机关惩防并举治理高空抛物违法行为

以法治之力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最终解释权”成商家护身符，“霸王条款”如何终结


